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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长先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珠海长先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董事

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、2016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6

年 12 月 26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授权公司董

事会全权办理股票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<募集资金管理制

度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、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》。

现就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股份认购事项制定如下认购办法： 

一、关于公司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

（一）在册股东的认定 

在册股东指截至股权登记日止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。 

（二）股权登记日 

股权登记日为 2016年 12 月 20 日。 

（三）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情况 

公司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股份优先认购权。 

 

二、股票发行认购人的认购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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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票拟发行数量为不超过（含）600 万股，预计募集金额为不超

过（含）3600 万元。 

 

三、认购程序 

（一）2017 年 1 月 3 日开始，认购人缴纳认购资金，进行股份认购。 

（二）公司收到认购人的认购资金后，通知认购人认购成功。 

 

四、股票发行入资账户 

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.16元。 

认购款=5.16 元/股×认购股份数量 

认购款由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收后转入公司账户。 

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收认购款账户信息如下： 
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

户  名：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账  号：0200003619027306965 

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 

（一）收款人账户信息须严格按照以上账户信息填写； 

（二）汇款金额应与拟认购股份所需的资金金额一致； 

（三）汇款人必须为发行对象，账号、户名与发行对象一致； 

（四）汇款单备注栏中注明“长先新材认购款”字样及认购方名称

和认购股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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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 19 号恒裕中心 A 座 805室 

邮政编码：518054 

电    话：0755-83160616 

传    真：0755-26824640 

联 系 人：龚香芹 

电子邮箱：2207476196@qq.com 

 

公司将在完成本次股票发行相关手续后对股票发行结果予以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珠海长先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 2016 年 12 月 28日  


